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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一、前言

魏晉隋唐以來，儒、釋、道三家已跟中國文化緊密結合成為一

體，難以截然分割。因此，自中古以來的中國文學，不論在內容或

形式，也多包蘊著儒釋道三家的思想、語言與藝術手法。過去研究

頗多從文學出發，探究某某文學家與佛教，如「李白與佛教」；或

從佛教出發，探究某經的文學，如：「《法華經》的譬喻文學」。

本人以為討論「中國佛教文學」，當立足於中國，由佛教出發，著

眼於文學。從其產生、發展與演變論，有必要考察從「佛教文學」

到「中國佛教文學」的歷程；方法上則先從唯名與唯實的視角進行

「中國佛教文學」理念的檢視，進而建構中國佛教文學的體系。

宗教、文學從起源到發展一直是處於互為表裡，相互交融的狀

態。宗教每每透過文學來進行傳播；文學更以宗教思想來呈現其所

要表達的意涵，二者之間關係極為密切。因此，學界即有所謂「宗

教中的文學」與「文學中的宗教」之提法，同時也就成為關心宗教

文學研究者長期以來討論的焦點。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其與文學的關係尤為密切，然

而什麼是「佛教文學」，似乎一直是看法分歧，界定不明。

歷來對「佛教文學」的看法，大多側重在佛典中譬喻、因緣等

「中國佛教文學」理念與系統建構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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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文學」理念與系統建構之省思

一類具故事性的文字記述。毫無疑義的經典當然是以教理、教法為

主要內容，然而許多經典的內容與呈現的形式，不但具備了文學的

特質，有些更是文學的淵藪。

隨著佛教東傳在中國的發展，弘法布道的通俗化與世俗化，更

將佛教教理有意無意的透過文學創作與口頭的講唱來進行宣揚鼓

吹，形成具有佛教主體意識的「中國佛教文學」，在中國文學史

或中國佛教史上，也隨著文學觀念與文學視野的擴展而逐漸受到關

注。

二、「中國佛教文學」理念的發展與省思

「佛教文學」一詞，概念與界定的提出，時間是較晚的。日本

明治維新之後，佛學研究蓬勃發展，深受歐洲學術的影響，積極推

動新的佛學研究。除了佛教教義、經典文獻、語言等整理與研究外，

同時也關注到佛教經典中的文學。

歐洲學界將所有佛教經典視為印度文學的種類之一，日本的學

術界深受此一觀念的影響，不但開始使用「佛教文學」一詞，而且

也沿用其內涵，並陸續出現有關佛教文學的論著。如明治二十八年

（1895）佐佐木惠璋便發表有〈佛教文學の過去及び將來〉1；1902

年和田覺二有〈佛教文學に就きて〉2； 1907 年芳賀矢一（1867-

1927）有〈佛教文學の研究〉3，這些論著無疑的昭告世人日本學

界已開始投入「佛教文學」的研究。

1. 【日】佐佐木惠璋：〈佛教文學の過去及び將來〉（一）-（三），《禪宗》第
7-9 期，1895 年 5 月 -8 月。

2. 【日】和田覺二：〈佛教文學に就きて〉，《東洋哲學》第 8 卷第 1 期，1902
年 1 月。

3. 【日】芳賀矢一：〈佛教文學の研究〉，《宗教界》第 2 卷第 10 期，19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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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小野玄妙（1883-1939）更有系統的專著《佛教文學概

論》4 出版；1929 年深浦正文（1889-1968）出版了《佛教文學物

語》5；1931 年鈴木暢幸也出版了《佛教文學概論》6；此外，1929

年更有《佛教文學》7 專門刊物刊行；昭和三十七年（1963 年 1 月）

以大正大學日本文學研究室及大谷大學日本國文學研究室為中心，

成立了「佛教文學研究會」並出版《佛教文學研究》8 輯刊。

在這些佛教文學論著及專門刊物所載的篇章中，所討論的內容

主要是佛教經典中具有文學意味的經典，同時也論述其中的思想、

語言以及佛教與文學相關涉等問題。其中，小野玄妙《佛教文學概

論》一書所論述的對象，除了以佛教經典為中心外，還觸及了印度、

中國與日本三國的材料；其他諸人的論著中也不乏論及「日本文學

與佛教」以及日本歷代佛教文學作品等論題。顯示日本在佛教文學

概念的建立及研究發展的過程中，同時也開始積極的試圖整理、建

構「日本佛教文學」與研究體系。

早在 1899 年，織田得能便有《國文中の佛教文學》9，此書雖

是編輯，但關注日本本身的佛教文學已然呈現。之後，系統性的論

著不斷湧現，各階段都有專書的出版。如：1935 年阪口玄章著《日

4. 【日】小野玄妙：《佛教文學概論》，東京：甲子社書房，1925 年 9 月。

5  【日】深浦正文：《佛教文學物語》，東京：東林書房，1929 年。1970 年在《佛
教文學物語》的基礎上，再出版《佛教文學概論》，京都：永田文昌堂，1970
年 11 月。

6. 【日】鈴木暢幸：《佛教文學概論》，東京：明治書院，1931 年 5 月。

7. 京都：佛教文學社，1929 年 6 月創刊；又，東京：佛教文學研究會，1977 年 3
月創刊《佛教文學》雜誌。

8. 《佛教文學研究》第 1 集，京都：法藏館，1963 年 1 月。

9. 【日】織田得能編：《國文中の佛教文學》，東京：國語傳習所，189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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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佛教文學序說》10；1957 年永井義憲出版

《日本佛教文學研究》，1967 年出版有《日

本佛教文學》11；1994 年榎克朗出版了《日

本佛教文學と歌謠》12。1967 年甚至還有《日

本佛教文學》13 雜誌的出刊，以及《佛教文學

講座》14 總結性的系列研究出版。這些論著與

刊物的發表與印行，在在說明了日本對佛教

文學研究的重視與進展，已漸趨系統。

除了日本佛教文學外，對於漢傳佛教主

體的中國佛教文學，日本學界也多所用心，

其中加地哲定（1890-1972）專就中國佛教文

學進行系統的研究，他在 1965 年出版了《中

國佛教文學研究》15 一書，這是一本以中國

佛教文學為研究對象，內容較為全面且嚴謹而系統的專著。其中除

了傳統文學體裁的作品外，也討論了變文、歌謠等俗文學中的佛教

文學與禪門中的佛教文學。早期儘管關注「佛教文學」，但始終未

對「佛教文學」的概念與範疇做出嚴謹明確的釐清與界定。大都著

10. 【日】阪口玄章：《日本佛教文學序說》，東京：啟文社，1935 年 9 月。

11. 【日】永井義憲：《日本佛教文學研究》，東京：古典文庫，1957 年 3 月；《日
本佛教文學》，東京：塙書房，1963 年 10 月。

12. 【日】榎克朗：《日本佛教文學と歌謠》，東京：笠間書院，1994 年 1 月。

13. 《日本佛教文學》雜誌，東京：豐島書房創刊，1967 年。

14. 【日】伊藤博之、今成元昭、山田昭全編集：《佛教文學講座》全 9 冊，東京：

勉誠社，1994 年。包含：佛教文學の原典、佛教思想と日本文學、法語．詩偈、

和歌、連歌、俳諧、物語、日記、隨筆、僧傳、詩社源起、繪卷、繪傳、歌謠、

藝能、劇文學、唱導の文學、研究史と研究文獻目錄。

15. 【日】加地哲定：《中國佛教文學研究》，高野町（和歌山縣）：高野山大
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研究室，1965 年 10 月。

日本學者加定哲定所著
《中國佛教文學研究》

「中國佛教文學」理念與系統建構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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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於佛教經典具文學性的部分，往往集中在印度佛教中的本生、本

緣、本事及譬喻等作為研究討論的主體。例如小野玄妙《佛教文學

概論》；深浦正文《佛教文學物語》……便是。

這種從佛教經典出發的論著，無疑是源於印度佛教文學的概

念，而成為長期以來佛教文學的主流觀點與研究範圍。由於研究的

文本均屬佛教經典，因此也有將之稱為「佛經文學」的。16 針對「佛

教文學」的界定問題，加地哲定可說是較早認真展開思辨的一位。

他以為：自來有關佛教文學研究主要以佛教經典為對象，這種所謂

的佛教文學，實際上不是「純粹的」佛教文學；因為佛教經典中的

文學，只是借文學為手段來闡明教理，並非從文學創作的意識去進

行寫作。真正的佛教文學應當是作者將自己對佛教教理的心得、體

驗及信仰，有意識地從事文學創作，化為文學作品來表達。

福井康順（1898-1991）在為加地哲定這本書所寫的序中便明

白的指出：

佛教文學歷來似乎僅指經典中的譬喻、說話之類的文字。

而本書作者認為，那些為數眾多的、為解釋說明教理而把

追求形式美作為目的的作品，不能稱為純粹的佛教文學。

真正的佛教文學應當是為揭示或鼓吹佛教教理而有意識地

創作的文學作品。17

16. 陳允吉、胡中行主編：《佛經文學粹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
《佛經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2 月；《佛經文學
研究論集續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 7 月；王立：《佛經文學
與古代小說母題比較研究》，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 年 3 月。

17. 【日】福井康順撰，劉衛星譯：〈代序〉，收於加地哲定：《中國佛教文學》，

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 年 7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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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文學性質的佛教經典，即所謂「佛教經典文學」，加地哲定認

為雖然可以將之納入佛教文學的範圍，但這不是佛教文學的核心。

真正的佛教文學是作者有意識地從事文學創作；指的就是作者把自

身對佛教的體驗或理解，運用文學的技巧、形式等表達出來的作

品。如此界定，學界仍有歧見。

丁敏〈當代中國佛教文學研究初步評介〉18 綜合諸家論述後，

主張：「佛教文學」一詞，可從較寬廣的角度來界定，約可分為兩

大部分：一是佛教經典文學的部分。自阿含以來的各大小乘經典及

律藏中，都有許多充滿文學色彩的地方。十二分教中的本生、本緣、

本事、譬喻更是經典文學中的主流。另一是佛教文學創作部分。即

以文學手法來表現佛理，帶有佛教色彩的文學創作。包括歷來文

人、僧人及庶民的佛教文學創作，表現在小說、戲曲、散文、詩歌

及俗文學中的作品。這樣的看法基本上照顧到佛教文學的根本與淵

源，也符合佛教文學的實際發展，自有一定的合理性。

不過，「佛教經典」與「佛教文學」本質上是有其界線的。黑

田彰、黑田彰子合撰的《佛教文學概說》19 一書以日本佛教文學為

其研究對象，書中便認為「佛教文學」是以宗教為宗的創作，而「佛

教的文學」則是以佛教思想概念出發的言語藝術作品。「佛教文學」

一詞的形成，很明顯的是「佛教」與「文學」二種概念的組合。佛

教主在教義、思想，文學長於本質、形態；二者價值與特色各有所

重，佛教側重精神內容，文學尤重藝術形態。二者結合，或以佛教

教義為主，文學形式為輔，藉以宣教弘法；或以文學為主，佛教內

18. 丁敏：〈當代中國佛教文學研究初步評介—以台灣地區為主〉，《台大佛
學研究中心學報》第 2 期，1997 年 6 月，頁 233-280。

19. 【日】黑田彰、黑田彰子：《佛教文學概說》，大阪：和泉書院，2004 年。

「中國佛教文學」理念與系統建構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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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為輔，供作藝術創作。是以各自所重，比率層次不可一概。

然「佛教文學」一詞畢竟為偏正結構，主體是「文學」。若從

語法與詞彙結構來看，「佛經文學」與「佛教文學」並不相同，雖

然其詞彙結構是「N+N」，實際上等同於「N」與「N」中間有「的」，

所以名詞「佛經」、「佛教」都是用來限定「文學」的性質與範疇。

換句話說，佛經當中具文學性質的可稱為「佛經的文學」或「佛經

文學」。若在佛教發展過程中使用文學的藝術形態來表達有關題

材、思想內涵的作品，則當作「佛教的文學」或「佛教文學」。

在中國，由於佛教界素以經典、佛理為研究主體，而視「文學」

為末，甚少給予應有的關注與重視；因此自來尟少強調「佛教文學」，

即使有所論及，一般也多以「佛學與文學」來稱述，且重心尤在探

究其間的關係。如：李志夫主編《佛學與文學：佛教文學與藝術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20，孫昌武《唐代文學與佛教》21；或以中國文學

為主體而稱「佛教與中國文學」，如：張曼濤編《佛教與中國文學》22、

張中行《佛教與中國文學》23……都是以「佛教與文學」作為研究的

領域。至於「佛教文學」 指稱，近年才漸趨流行，如陳允吉、陳引

馳主編《佛教文學精編》24、陳引馳《佛教文學》25、孫尚勇《佛教

文學十六講》26、普慧主編《中國佛教文學研究》27 等多部著作。

20. 李志夫主編：《佛學與文學：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學部分）》，

台北：法鼓文化，1998 年。

21. 孫昌武：《唐代文學與佛教》，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22. 張曼濤編：《佛教與中國文學》，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 年。

23. 張中行：《佛教與中國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 年。

24. 陳允吉、陳引馳主編：《佛教文學精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 年。

25. 陳引馳：《佛教文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 年。

26. 孫尚勇：《佛教文學十六講》，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 3 月。

27. 普慧主編：《中國佛教文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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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以為「佛教文學」是指以

佛教內容為題材，旨在宣揚佛教信

仰的文學作品。其淵源最早當來自

佛教經典，就中國佛教文學而言，

指的是漢譯佛典文學。隨著佛教在

中土的快速發展，寺院僧人弘法布

道之作，文士學佛參禪之篇，各式

各樣的中國佛教文學作品與時俱

進，紛呈並現。從佛經文學到僧人

文學，進而發展到文士文學，這一

脈相承的中國佛教文學發展脈絡，

存在著交叉糾結的淵源流別與難捨

難分的密切關係。對於這不易割捨

的關係，為了兼顧理論與實際，孫昌武在《佛教與中國文學》一書

中便主張將「佛教文學」區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他說：

在學術界，「佛教文學」這個概念內涵本來十分模糊。從

廣義說，可以指所有受到佛教影響，包含佛教內容的文學

作品，狹義則專指那些富於文學性的佛典。嚴格地講起來，

宗教經典與文學作品是有明確界線的。28

「佛經文學」是指佛教經典中富含文學色彩的部分，展現出作為佛

教宣教工具的佛經本文，隱含著文學的優雅面向。「佛教文學」則

指以佛教思想為精神，以文學類別為載體的文藝創作，含括僧、俗

兩界的作品：僧人作品有僧詩（化俗詩歌、佛曲）、偈頌（修道偈、

28. 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26。

孫昌武著作《佛教與中國文學》

「中國佛教文學」理念與系統建構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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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法偈、證道歌等）、語錄……世俗作品則有正統文人的佛教詩歌、

駢散文章，以及俗文學裡的講唱變文、靈驗記……。

新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立有「佛教文學」條，以為：「一般

說來，一切文字形式的佛教文獻都可以說是佛教文學。稍加限定：

一切與佛教題材相關、使用佛教文字體裁、表達佛教理想、觀念、

意境、情趣的美文作品就是佛教文學。通常，佛教文學指後一內含

意義。」又以為「可以從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來看待佛教文學。所

謂內容，就是佛教文獻中涉及人生理想的題材或主題；所謂形式，

旨在宣教手段上佛教文獻採用了同世俗文學相近或相同的形式體

裁。」29 相對而言，觀念較為清晰，界定也較為具體。但也是存在

廣義與狹義的佛教文學主張。

三、「中國佛教文學」系統的建構

在中國，有關佛教文學的研究，過去一直是依附在佛教研究與

文學研究之間。由於跨越「佛教」與「文學」二大領域，因此過去

學界多以「佛教與文學」稱之。如此則成為佛教的枝微末節而招致

忽視，或被視為文學的另類異端，少有理睬；既缺乏自覺的意識，

更無獨立的地位，以致未能有如日本等國研究的盛況與豐碩的成

果。

事實上，「佛教文學」的本質是文學，所以從「文學」為主體

的視角出發來看「佛教文學」，自然會將之納入傳統文學的系統中。

吾人對於文學首先關注的是文學的形式，因此也就會以文學體裁的

分類為首要的觀察，這自然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佛教文學」畢竟

29. 《中國大百科全書》第6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3月第2版，

頁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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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教」與「文學」的結合體，在關注一般文學本質的形式分類

外，「佛教」特性是不宜忽視的，因此在建立佛教文學系統時，有

必要採取異於一般文學的獨特方式來加以建構，才較為適切。佛教

作為世界性的古老宗教，信仰、崇拜、修行、傳道與弘法是其主體，

文學在宗教所扮演的角色是依附在活動，作為活動過程中的表現。

也就是讚頌教主、莊嚴道場、體悟修道、弘法布道的工具；換言之，

佛教文學是佛教徒藉文學為媒介以遂行教義、教法傳播的文學。正

因如此，所以對於「佛教文學」的分類，我們除了從「文學」視角

出發的體裁分類外，結合從「佛教」的視角出發進行分類，也確實

有其必要性。

日本澤田瑞穗在《佛教と中國文學》30 一書的題記中，論及佛

教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說：「在創作上，佛教文學確實屬於中國

文學之領域。來自絕對皈依信仰的宗教文學，帶有於古代漢文學所

見不到的特質。」同時還強調佛教文學是以自我信仰心作源泉，指

向某個方向宣流而出；並將佛教文學分作：對佛法僧三寶讚頌的「讚

頌文學」；專注於自我心靈層面時所產生的「自證文學」；以及指

向於不特定多數對象弘法的「唱導文學」等三類。此一分法的提出，

不論從佛教或文學的立場來看，均有其一定的意義。根據中國佛教

文學的實際情形，參考前賢的見解，我們似乎可從文學在宗教所呈

現的「功能性」出發，將中國佛教文學分為以讚頌佛教內容為主的

「讚頌文學」、以釋徒自身修道、證道經驗為主的「自證文學」、

以形式內容作為傳教弘法之用的「弘傳文學」。茲略述如下：

30. 【日】澤田瑞穗：《佛教と中國文學》，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年。

「中國佛教文學」理念與系統建構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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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讚頌文學

「讚頌文學」是讚頌佛法僧三寶的文學，包括皈依頂禮三寶，

頌揚佛威德時之讚歎歌曲；歌詠佛法甚深微妙之詩文；以及宣揚高

僧德行之讚頌。淨土法門中尤多此類作品。

中國佛教的「讚頌文學」最早可推至南北朝時期漢譯佛經中的

「讚歎」、「讚頌」與「偈讚」等形式。「讚頌」文體蓋源於印度

當地對於有德者的讚歎習俗，後來延伸進入佛經中，成為一種特殊

的讚揚佛德、佛境等聖潔意境的文體。中國漢譯佛經中「讚頌」的

形式早期為五言、七言與散文，後來演變為整齊的四言形式，這種

形式的轉變可能受到中國史傳文學中「讚」的影響。

敦煌佛教文學中的讚頌文學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隨著佛教盛

行而興起的作品，是屬於偏向世俗化的讚頌文學。大體來說，佛教

歌讚的特色是「迂迴而不迫切，歌詞亦反復而成聯章，而音聲則多

齊和而成妙音，且必合奏管弦而帶有音樂曲調。」以一種貼近世俗

的角度，勸人讚佛誦經、宣揚佛教，以達浸世化俗的目的，故「散

華樂」、「好住娘」、「歸去來」等，不僅僅是佛曲歌讚，更是當

時民間所流行的樂曲。因此，從敦煌出土豐富的佛教讚頌文學，不

僅可以了解佛教宣教的精神，亦可窺見當時民間廣為傳唱而流行的

樂音曲調。

（二）自證文學

禪宗、淨土宗是佛教中國化世俗化最為成功；也是漢傳佛教中

最具獨特性的兩個宗派。在中國佛教文學中禪宗、淨土宗的表現也

最為突出而鮮明，特別是唐宋時期禪門弟子在修習過程中，專注於

自我心靈所產生的證悟發為詩偈的文學作品，相當獨特而豐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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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將悟道解脫之歷程與心境寓托於外界之萬象，以比喻、象徵的文

學手法來表達，形成禪師的詩偈、讚頌；與禪師開悟之言行記錄而

成的語錄、燈錄等作品，均是中國佛教獨特的禪門文學，此類文學

就功能論亦可稱之為「自證文學」。

禪宗的發展歷程，眾所周知，初期特別講究內證，也就是極力

主張「內證禪」，其方法是自我體認和師生間之參究；隨著禪宗在

中國的發展，歷經晚唐、五代到北宋，禪宗的面貌產生了明顯的改

變，也就是由過去不立文字的「內證禪」，逐漸演變成不離文字的

「文字禪」，其方法主要以文字、言語來解說禪法，這也就是一般

所認知唐代禪學與宋代禪學的顯著區別。

事實上，唐代禪門通過語言文字習禪、教禪；甚至透過語言文

字衡量迷悟以及得道深淺的情形時有所見。歷代祖師的傳法偈，乃

至六祖惠能「菩提本無樹」更成膾炙人口的美談。可見北宋時注重

經由學習經典而達到認識轉變的文字禪確立前，禪門已有各種文學

形式的禪師偈頌、詩僧藝文用以表達修道體悟的文化現象。在敦煌

文獻未大量公布前，人們僅能從《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等

傳世禪籍中捕捉一二，之後《祖堂集》的發現，此類作品更為大家

所關注。今敦煌文獻中保存著為數可觀禪宗發展過程中的修道偈、

證道歌、傳法偈等各類「自證文學」，更提供禪宗發展史上，由「內

證禪」過渡到「文字禪」漸進的歷程與脈絡，也豐富佛教自證文學

的內容。

（三）弘傳文學

「弘傳文學」是指向不特定的多數對象進行弘法傳教的文學。

此類文學的功能與讚頌文學、自證文學，在中國的佛教傳播過程迥

「中國佛教文學」理念與系統建構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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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別，不論禪、淨土與其他法門，都不乏有此類作品的製作。這

些被視為文學之前，大抵附在實際的法儀中被演出，所以還具有法

儀文學的性格。其末流發展，遂與宗教以外世俗的藝能與文藝起了

交涉，比起讚頌文學、自證文學，其所關聯的領域要廣的多了。這

是中國佛教文學研究極其特殊而有趣的議題之一。

佛教弘揚佛法，宣傳教理，面對世俗大眾為了發揮吸引聽講，

達到宣傳效益，每每透過文學的表現手法與形式來進行。佛教東

傳，初期的傳播者主要是外來的高僧，他們傳播的方式，憑藉著記

憶口誦經典，進而訴諸於文字。所以佛教初傳，經典翻譯乃首要之

務。透過經典翻譯的傳播，信眾有了憑藉可以展開誦習；但經典教

義嚴肅、佛理抽象，一般信眾難以閱讀，更難理解。為了廣開教義

宣揚與教法的弘傳，便出現了註解、講說與圖像的展示。正因如此，

佛教在中土遂快速發展。終使原本來自印度經由中亞傳入的宗教信

仰，建構出漢傳佛教的龐大體系，使其成為世界佛教的主體。

隋唐五代，佛教在中國進入全盛時期，佛教的發展與傳播也進

入了由雅而俗的新階段。大型法會訴諸語言聲音的轉經、誦經與說

法、布道；民間村落法義經幢鐫刻等造經活動，訴諸於視覺的造像

與繪製壁畫等圖像的傳播，使各階層與不同地域的信眾，得以有緣

接受。因應這一階段的傳播對象，不論是識字而不便或無緣讀經的

信眾；或不識字無法讀經的信眾，法師透過語言，以講唱經文或俗

曲歌讚唱頌的方式來進行口頭的傳播。這些作為都遂行著佛教的中

國化、世俗化，在宣唱佛理，開導眾生的唱導活動中「雜序因緣、

旁引譬喻」，使內容趨於故事化，形式講唱文學化，逐漸形成了中

國佛教獨特的「弘傳文學」。以下分從唱導文學、俗講文學、見證

宣傳文學三方面略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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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唱導文學

「唱導」是佛教齋集法

會時，僧侶採用淺近的說教

形式來宣傳教義、開導世俗

信眾崇奉佛教的傳播手段。

「唱導」在中國六朝以來已

成漢傳佛教重要而普及的弘

傳活動。「唱」在於彰顯「宣唱」的特徵，而「導」在於突出「開

示」的特徵。是「唱」既是帶頭引領，又是高聲宣唱；「導」則既

是啟發引導，又是表達開示。內容則是宣唱佛名、依文致禮、升座

說法、明因果、辯齋意等。講經職事包括法師、都講、香火、維那

和梵唄。在這些活動中所使用的文學，包括有：宣唱佛名時唱和佛、

菩薩名的佛讚；受八關齋戒時使用的應用文、講經說法相關的文本；

穿插於講經說法間「雜序因緣、旁引譬喻」的諸經緣喻因由；以及

辯齋意的相關文書，如：咒願、表白、莊嚴、回向、發願等。在印

度寺院盛行的「唱導」活動，是運用「梵唄」以曲調誦經，讚詠、

歌頌佛德。佛教傳入中國後，「唱導」活動既繼承印度的讚佛唱導，

又有所發展與變化，且主要與齋會有關。據慧皎《高僧傳》、《唱

導傳》及《唱導論》的記述，可見唱導活動主要出現在八關齋會、

禮懺齋會、薦亡會……場合，其目的在「宣唱法理，開導眾心」。

2、俗講文學

所謂「俗講文學」，指的是佛教「俗講」活動中的講唱文學，

是「俗講」活動的產物，也是近代最受學界矚目的弘傳文學。唐日

僧圓珍《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記》云：

唐代的俗講又稱「講經文」

「中國佛教文學」理念與系統建構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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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講者，唐土兩講：一、俗講，即年三月，就緣修之。只會男女，

勸之輸物，充造寺資。故言俗講。（僧不集也。云云。）二、僧講，

安居月傳法講是。（不集俗人類也。若集之，僧被官責。）上來兩

寺事，皆申所司，（可經奏外申州也，一月為期。）蒙判行之。若

不然者，寺被官責。（云云。）31

圓珍已清楚的告訴我們，講經是佛教寺院弘法布道的主要活

動，唐代講經因應聽講對象的不同，而有「僧講」與「俗講」的區

別。「俗講」是以在家信眾為聽講對象的講經說法活動，其目的在

勸誘信眾輸物以充造寺資。其講說內容除佛教經義外，也可進一步

講唱佛經中具故事性的內容，屬於推廣佛教世俗化的通俗講經。至

於所開講的內容，我們從唐代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述

唐開成六年（841）正月長安左、右街七寺開俗講的情形可窺知一

斑。32

唐代俗講須經官方允許，舉行的時間主要在三長齋月，即：每

年的正月、五月、九月等，各為期一個月。俗講所開講的佛經，較

常見者，有《法華經》、《涅槃經》、《金剛經》、《維摩詰經》、

《佛報恩經》……大乘經典。其儀式、程序大抵依循正式講經之儀

軌，聽講對象為在家信眾，因而語言淺白，內容通俗易懂。俗講的

31. 見《大正藏》第 56 冊，頁 1108。
32.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正月 9 日：五更時，拜南郊了。早朝歸城。

幸在丹鳳樓，改年號—改開成六年為會昌元年。又敕於左、右街七寺開俗講。

左街四處：此資聖寺令雲花寺賜紫大德海岸法師講《華嚴經》；保壽寺令左
街僧錄三教講論賜紫引駕大德體虛法師講《法華經》；菩提寺令招福寺內供
奉三教講論大德齊高法師講《涅槃經》；景公寺令光影法師講。右街三處：

會昌寺令內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文漵法師講《法華經》—城中
俗講，此法師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講法師未得其名……從太和九年以來廢
講，今上新開。正月 15 日起首至 2 月 15 日罷。」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註：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 年，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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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即所謂的「講經文」，是法師俗講的底稿或聽講的記錄，稱為

「俗講經文」，省稱「講經文」，也是最早的講唱變文。今所得見

敦煌寫本中的《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仁王護國般若

波羅蜜多經講經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佛說阿

彌陀經講經文》、《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維摩詰經講經文》、《雙

恩記》（《佛報恩經講經文》）、《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講經文》、《父母恩重經講經文》、《盂蘭盆經講經文》便是俗講

文本的遺存。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新論》一文即說：

最早的變文，是引據經文，穿插故事，使之通俗化，既說

且唱，用以吸引聽眾。它的儀式是講前有押座文，次唱經

題名目。唱經題畢，用白話解釋題目，叫開題，開題後摘

誦經文，以後一白一歌，又說又唱，直至講完為止。進一

步的開展，是不唱經文，可以隨意選擇經文中故事，經短

的便全講，經長的便摘取其中最熱鬧的一段講。33

俗講活動是先以梵唱說押座文，接著念佛號（念觀世音菩薩三

兩聲），然後唱經題，接著解釋經題；然後唱經文，接著解釋經文，

直到終卷，然後發願取散。其中還穿插著「說莊嚴」、「念佛讚」、

「發願」。包含了開題前的押座文與結束前的解座文，是「俗講文

學」的核心。另外穿插有「莊嚴文」、「念佛讚」、「發願文」則

是俗講活動中所使用的各種文學。這些在其他非俗講活動的場合中

也經常使用，不具俗講專有的獨特性，嚴格說當不屬於「俗講文學」

的核心。

33. 潘重規：〈敦煌變文新論〉，《幼獅月刊》49 卷 1 期，1979 年 1 月，頁 1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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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見證宣傳文學

除了唱導文學、俗講文學外，屬於佛教弘傳文學的尚有「靈驗

記」一類的見證宣傳文學。靈驗記又稱功德記、感應記、冥報記，

此類作品乃指向佛、菩薩，祈禱、懺悔；或念佛、誦經、造經、造

像之後，出現感通、靈異等神異經驗故事的記述。這類作品具宗教

與文學之雙重特性，是宗教的弘傳文學；既是宗教的見證，也是宗

教的宣傳。我曾整理研究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佛教靈驗故事，並結集

成書，名為《見證與宣傳：敦煌佛教靈驗記研究》34 便是在突顯此

一特點。

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在弘傳的過程中，有見於靈驗故事情節

曲折，內容豐富有趣，深具感染力與說服力，相較於義理深奧、思

想抽象的經論，更容易為一般庶民所接受，這種以事說理尤能發揮

信受奉持的效用。所以，自六朝以來，僧人信士蒐羅此類故事，編

纂成書，以為「輔教之書」，作為傳播之利器，一時蔚然成風。如

劉義慶（403-444）的《宣驗記》、張演（約 438 前後在世）《續

觀世音應驗記》、陸杲（459-532）《繫觀世音應驗記》、王琰《冥

祥記》、蕭子良（460-494）《冥驗記》……均是。其間高僧大德

也每有留心集錄編纂，如：唐道宣（596-667）編《集神州三寶感

通錄》、道世（?-683）編有《法苑珠林》『感應緣』……甚或有

文士雖以其故事內容稍涉荒誕，然內容頗有文學特色，將其視為志

怪小說之流，而加以採摘編集。如北宋李昉（925-996）《太平廣記》

「再生」類，南宋洪邁（1123-1202）《夷堅志》多收錄大量此類

靈驗故事。

34. 鄭阿財：《見證與宣傳—敦煌佛教靈驗記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201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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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作品在藝術上最明顯的特色是幾乎每一篇都清楚交代具體

的時間、地點、人物，敘事力求具體、確切，給人以真實無疑的感

覺。並對故事發生、發展、終結的過程作完整敘述。其中有以還魂

故事為主題，也就是有關入冥主題的靈驗記，是極具小說特色的部

分。至於這類靈驗故事是如何流傳，我們從敦煌寫本所保存靈驗記

抄寫的原生態來看，有經高僧集錄的彙編，如道宣撰《集神州三寶

感通錄》、佚名《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有單則感應故事冠於

經首的，如〈黃仕強傳〉，此故事冠於《普賢菩薩說此證明經》經

首，係專為鼓吹抄造《普賢菩薩說此證明經》；〈懺悔滅罪金光明

經傳〉（或稱〈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金光明經冥報驗傳

記〉），冠於《金光明經》卷首，專為鼓吹抄造《金光明經》而編；

更有與其他法會文書並抄的。

凡此種種，作為信仰的見證與宣傳最佳工具的靈驗故事，其傳

播手段主要有二：一是書面傳播，即結集成編與零散抄錄，透過閱

讀來遂行視覺傳播。另一方面則是採取口頭傳播，利用各類弘法宣

教的唱導（此指廣義的唱導）活動，進行聽覺效果的傳播。這樣的

傳播方式，既維持知識分子傳統的閱讀習慣，又能隨著宗教信仰的

發展，透過語言宣講的手段，使廣大不識字或不便閱讀的民眾，同

樣可以接受教法的弘宣。這樣的傳播方式，可媲美俗文學的傳播。

四、後語

中國佛教文學研究的主體是中國佛教所產生的文學。是佛教從

印度傳入後，中土僧人信士基於對佛教經典、教義的理解領悟、佛

教齋會儀軌、僧人傳法弘道、修行體驗，乃至僧團宗教生活文化所

衍生發展的文學。這些作品具有中國佛教的主體性與獨特的文學

「中國佛教文學」理念與系統建構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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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這樣的認知下，個人以為魏晉隋唐佛教的興盛與傳播，讓中

國佛教文學體裁更趨多元化，同時刺激著中國雅文學與俗文學的興

盛，尤其佛教中國化、世俗化最為成功而普及的禪宗、淨土宗，浸

濡了中國士人文學與思想後，佛教文學益發流行而多變。其間佛教

深入世俗弘法布道採取的傳播手法，帶動了佛教俗文學的興起，更

是敦煌佛教文學呈現最為亮麗的遺存。

1900 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以來，數量可觀，內容龐雜的敦

煌佛教文學文獻，更為中國佛教文學研究提供嶄新的一塊新天地，

同時又因這些資料所涉及的層面極廣，不僅含括了僧人信仰與實踐

層面的記載，還有民間佛教活動的真實遺跡，可供我們對中國佛教

文學進行全視角的透視與觀察，既有助於中國佛教文學研究之省

思，同時也能提供中國佛教文學發展歷程的諸多面向與風貌遺存。

展望未來，中國佛教文學研究的範疇與面向，除了詩歌、散文、

小說、戲曲等傳統文學體類的研究外，基於佛教主體的讚頌、自證、

弘傳等佛教文學功能的分析研究，實在有其必要；不但如此，內在

與外緣等相關課題，如作品的文本研究、主題研究以及文學語言研

究等；中國佛教文學本身的發展、中國佛教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相互

影響、中國佛教文學儒釋道思想的互涉與交融等等；乃至佛教文學

與佛教發展、佛教文學與佛教文化、佛教文學與圖像等外緣的延伸

比較研究等，均有待我們進一步全面而深入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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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年 6 月 22 日，甘肅敦煌莫高窟第 17 窟藏經洞意外被發現。


